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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東特別大會通告 
 
 

茲通告本公司謹定於二零零七年八月六日（星期一）上午十一時正假座香港九龍尖沙咀東

部科學館道一號康宏廣場南座二十二樓2206-2208室之本公司會議室召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

會（「股東特別大會」），以考慮及酌情通過（不論有否作出修訂）下列決議案為本公司

普通決議案： 
普通決議案 

 
1. 「動議批准深圳市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理委員會（「深圳國資委」）、深圳市投資

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深圳投資控股」）與新通產實業開發（深圳）有限公司（本公司之

間接全資附屬公司，「新通產」）於二零零七年七月二日就新通產向深圳國資委收購

深圳市華南國際物流有限公司（「華南物流」）33.33%的股權而訂立的協議（「華南

物流收購協議」）的形式及條款及協議項下擬進行的交易，及批准、確認及追認新通

產簽訂之華南物流收購協議；並授權本公司董事會代表本公司簽署所有文件，作出及

進行彼等認為必需或權宜的所有行動、事宜及步驟，以落實華南物流收購協議及其項

下擬進行的交易並使其生效。」 
 
2. 「動議批准深圳國資委、深圳投資控股與全程物流（深圳）有限公司（本公司之間接全

資附屬公司，「全程物流」）於二零零七年七月二日就全程物流向深圳國資委收購深

圳市鵬海運電子數據交換有限公司（「深圳鵬海運」）39%的股權而訂立的協議（「深

圳鵬海運收購協議」）的形式及條款及協議項下擬進行的交易，及批准、確認及追認

全程物流簽訂之深圳鵬海運收購協議；並授權本公司董事會代表本公司簽署所有文

件，作出及進行彼等認為必需或權宜的所有行動、事宜及步驟，以落實深圳鵬海運收

購協議及其項下擬進行的交易並使其生效。」 

 
承董事會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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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： 

 

1. 遵照本公司公司細則之規定，凡有權出席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股東，均可委任一名或以上之委任代

表出席大會，並代其投票。受委任之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，但必須親身出席大會以代表股東。 

 

2. 代表委任表格連同經簽署之授權書（如有）或其他授權文件（如有）或經公證人簽署證明之授權書

或授權文件副本，必須於大會（或其任何續會）指定舉行時間四十八小時前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

過戶登記分處登捷時有限公司，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金鐘滙中心二十六樓。填妥及交回代表

委任表格後， 閣下仍可親身出席大會（或其任何續會），並於會上投票。 

 

3. 委任代表之文件必須由 閣下或 閣下正式書面授權之代理人親筆簽署；或如股東為一家公司，則

須加蓋公司印鑑或由高級職員或正式授權之代理人親筆簽署。 

 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的成員包括執行董事郭原先生、李景奇先生及劉軍先生；非執行董事杜志

強先生及張化橋先生；以及獨立非執行董事梁銘源先生、丁迅先生及聶潤榮先生。 
 
* 僅供識別之用 
 
 

 


